
 105 年臺南市體育獎助金申請表
申請學校
(或單位) 身分證字號

申請人

姓名
聯絡電話

身分別 選手、教練

戶籍地址

競賽種類 參賽名稱
參賽項
目組別

參賽項目組別

國家/縣市/隊

(人)數

個人或

團體賽
核准字號

比賽日期

(年月日)
名次 獎金小計

國際競賽

全國
競賽

1

2

3

本市
競賽

獎金總計

初
審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(總幹事)              (主委/理事長) 

備註：

編號：
(依申請名冊填寫)



1、 獎助金競賽種類請詳參「臺南市體育獎助金發給辦法」附表及備註事項。
2、 國際競賽及本市競賽，得擇一最優成績申請；全國競賽得擇最優三次成績申請，

但同時申請國際競賽及全國競賽獎助金者，全國競賽僅得擇最優二次成績申請。


